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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(0016358A00_ATTCH1.pdf、0016358A00_ATTCH2.doc、0016358A00_ATTC

H3.docx、0016358A00_ATTCH4.docx)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

公務人員在職培育訓練與國外進修之訓後追蹤做法，歡迎

參考運用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月22日總處培字第10400230

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總處為有效運用政府培訓資源，使各機關得以評估自行

辦理之培訓計畫，精進提升公務人力培訓成效，爰提供旨

揭訓後追蹤做法。

三、檢附前開來函(含附件)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人事處考核訓練科 2015-01-27
15:00:28


